
注册公司名称中间带“中国”字样

产品名称 注册公司名称中间带“中国”字样

公司名称 知之国际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1.00/套

规格参数 控股公司名称带中国:1

公司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18617116781 18819071891

产品详情

公司名称带“中国”字样，现有两个名额可操作，欢迎咨询

知之国际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知之国际多年集团组建经验协助您高效操作金融集团(资本集团/金融控股集团/投资集团/资产集团)注册
、金融集团审批、金融集团转让和收购。

欢迎来电咨询 钟生 18819O71891（微信同号）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十三条下列企业，可以申请在企业名称中使用“中国”、“中华”或者冠
以“国际”字词如下：

（一）全国性公司；

（二）国务院或其授权的机关批准的大型进出口企业；

（三）国务院或其授权的机关批准的大型企业集团；

（四）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规定的其他企业。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五条公司行政管理机构对企业名称实行分级登记管理。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主管全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工作，并负责核准下列企业名称：

（一）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家”、“国际”等字样的；

（二）在名称中间使用“中国”、“中华”、“全国”、“国家”等字样的；

（三）不含行政区划的。



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核准前款规定以外的下列企业名称：

（一）冠以同级行政区划的；

（二）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的含有同级行政区划的。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予外商投资企业核准登记权的工商行政管理局按本办法核准外商投资企业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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